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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撫儲金投資選擇實施辦法 

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七月十一日銓敘部部退三字第 11255929071

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8 條；並自一百十二年七月一日施行 

 

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公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法

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。 

第 二 條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理機關（以下簡稱基金

管理機關）應提供不同收益、風險之投資標的組合，

作為依照本法第十一條第三項，及依照或比照本法第

二十八條第四項前段規定進行投資時之選擇（以下簡

稱自主投資）；基金管理機關應提供適當風險程度之投

資標的組合，作為依照或比照本法第二十八條第四項

後段規定，交由基金管理機關代為投資（以下簡稱代

為投資）時之運用選擇。 

基金管理機關依本辦法辦理下列各款之自主投資

及代為投資，應訂定自主投資及代為投資運用實施計

畫（以下簡稱實施計畫），報公務人員退撫儲金監理會

（以下簡稱監理會）審議通過後實施： 

一、本法第三條所定適用對象（以下簡稱公務人

員）之退撫儲金。 

二、依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一目及第

二目規定擇（兼）領月退休金人員之公務人

員個人退休金專戶（以下簡稱個人專戶）內

之餘額。 

三、本法第三十條第八項所定因公傷病命令退休

人員自願增加提繳之退撫儲金。 

四、本法所定比照第二十八條第四項後段規定交

由基金管理機關代為投資之個人專戶內之餘

額、賸餘金額或累積總金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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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項實施計畫，應包括實施範圍、實施方式、本

法所定得進行自主投資人員之風險屬性評估、投資標

的組合型態、數目、轉換、線上專屬平台建立及管理

事項。 

第 三 條 基金管理機關得自行或委託金融機構建立線上專

屬平台，提供本法所定得進行自主投資人員瞭解其個

人風險屬性之評估及選擇投資標的組合。 

基金管理機關或前項受託金融機構應為公務人員

設立個人專戶及管理投資帳務，並定期以郵寄、電子

傳輸或其他方式提供個人專戶投資報告，或置於線上

專屬平台供公務人員及退撫給與領受人員查詢。 

第 四 條 基金管理機關訂定實施計畫，應提供至少三類不

同風險收益等級之投資標的組合置於線上專屬平台，

其中應包括經基金管理機關評定風險程度最低之投資

標的組合，供公務人員運用選擇。 

公務人員應按評估後之個人風險屬性選定其得選

擇之投資標的組合；其未選定者，以基金管理機關訂

定之人生週期型投資標的組合為運用選擇。 

前項人生週期型投資標的組合，指基金管理機關

依公務人員年齡配置不同風險屬性投資標的比率之組

合。 

基金管理機關應適時評估人生週期型投資標的組

合之風險配置及年齡級距適當性；有調整必要時，應

經基金管理機關首長核定，並報監理會備查。 

基金管理機關應提供公務人員每年至少一次投資

標的組合之轉換作業，及至少一次轉換手續費之優

惠。 

服務機關應於基金管理機關規定期限內，通知所

屬公務人員辦理自主投資各項作業，並填復相關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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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。 

第 五 條 基金管理機關應提供至少三類不同風險收益等級

之投資標的組合置於線上專屬平台，供本法規定得選

擇自主投資之退休人員（以下簡稱退休人員）運用選

擇。 

退休人員應按評估後之個人風險屬性選定其得選

擇之投資標的組合，或以基金管理機關訂定之代為投

資型投資標的組合為運用選擇；其未選定者，維持退

休時個人專戶原投資組合。 

前項所稱代為投資型投資標的組合，指基金管理

機關提供適當風險程度之投資標的組合。 

本法規定交由基金管理機關代為投資者，以代為

投資型投資標的組合為運用方式。 

基金管理機關應提供退休人員每年至少一次投資

標的組合之轉換作業，及至少一次轉換手續費之優

惠。 

第 六 條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時，基金管理機關應即採取

必要措施處理，並以書面通知監理會： 

一、投資標的之財務或債信嚴重惡化。 

二、投資標的被終止或清算。 

三、其他與投資標的有關且影響投資權益之重大

情事發生。 

第 七 條 基金管理機關應定期檢視自主投資之投資標的組

合及代為投資之投資標的組合績效表現，報監理會備

查，並定期公告。 

第 八 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七月一日施行。 

 


